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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卡郵購扣款同意書
商店名稱: 超級數位科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特約商店代號:008- 79975363 -8001 銷售日期: 年 月 日

一、本同意書於取得信用卡授權號碼後生效，本公司保證依您指示辦理之業務如下列：

茲確認本人委託 超級數位科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承辦以下項目：

項目 產品名稱 代號 產品總金額 備註

產品總金額合計: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整

本人同意上述所有款項以下列信用卡帳戶支付予 超級數位科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二、本人同意授權 超級數位科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列信用卡支付貴公司款項：

持卡人姓名: 持卡人身份證字號: 出生日期：

卡號: + 卡片有效年限: 年 月
( 信用卡卡號共 16 碼 + 卡片背面後三碼)

聯絡電話:(日) (夜) (行動電話)

＊持卡人簽名: (必須與信用卡簽名樣式一致)

經辦人: 特店聯絡人:

電話: 04-22268000 傳真: 04-22269900
*本表請保留 20 個月以保障權益 *購買函授教材費用一次刷足額
*在您考取後，本班得於各媒體刊登祝賀，分享您的榮耀與喜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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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名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金 額

報名類科
(年度/考試別/類科/套別)

函授證編號
□ 書面 □ CD(m p3) □ D V D

□ 線上教學 □ 單品

生 日 年 月 日 □ 女 □ 男 身份證號碼

總複習
(限全套)

□ 無總複習 □ 總-書面 □ 不回班 □ 回班( ) 【請學員自行選擇就近班別,若有異動請於該類科『核對表』或超級函授網站公告，

所規定之期限辦理更改 (每人限更改一次)。開課狀況以各班公告為主；選擇不回班的學員，僅寄發書面教材;未填選視同不回班】

寄件地址
郵遞區號(       )

電 話 宅( ) 公司( ) 手機: E-m ail

學 歷
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 科系_________________ □畢業 □在學______年______班

服務單位：

約定事項
1.請您留意欲報考之考試是否資格符合，若因個人因素，而導致無法報考，須自行負責。

2.若當年度未招考該類科考試，學員同意轉至其它類科考試輔導。

3.本人同意遵守著作權法之規定，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，不得重製教材與課程內容，亦不得販賣重製之光碟與教材，如有違背，願付重

製物所屬類科面授學費定價 30 倍賠償，並負起相關法律之刑責。

4.欲更換類科或轉該類科面授，限於第一次收到教材日起一個月內提出，以一次為限，並扣除所繳費用百分之十之金額作為行政處理費，

最高不超過新臺幣一千元，並限該類科當期，逾期或逾次恕不受理，超級函授保留同意權。更換類科若價格較低，不得要求退價差；若

價格較高，需補差額，請學員慎重考慮，不便之處敬請見諒。更換類科時，需繳回原類科已收受之成品，若教材有異或已使用劃線者，

須另行補費。

5.書面及錄音函授欲轉成光碟函授者，視同更換類科。光碟函授欲轉成錄音或書面函授，亦視同更換類科。

6.凡於特惠期間購買之超級函授教材，屬特惠品，不得轉類科，否則須以定價補差額。

7.辦理退費者，需繳回已收受之成品、學員證，且日後報名本班或策略聯盟班系均不享有舊生回班之優惠。

8.在您考取後，本班得於各媒體刊登祝賀，分享您的榮耀與喜悅。

9.本報名表內規定有未盡事宜，依相關法令及本班學員手冊內所載事項辦理。

您從何處得到本班輔考訊息(打 V )

□師長介紹 □朋友介紹 □舊生續報

□校園推廣 □優惠海報 □郵件文宣

□聽到廣播 □社區派報 □本系列網站

□超級函授網站 □自由時報

□蘋果日報 □聯合報 □聯合晚報

□其他：

經辦人

學員簽名
(左列約定

事項均悉)

收件方式 □郵局(星期一、三、五出貨) □貨運 □宅配(□9~12時、□12~17時、□17~19時) □空運(若寄至外島，以航空寄件需加 2000元)

備 註

特約商店戳章



學員使用信用卡郵購扣款約定書

立約人：

超級數位科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： (以下簡稱甲方)

學 員 ： (以下簡稱乙方)

下列各項約定攸關您的權益，請詳細閱讀之：

一、乙方持信用卡辦理信用卡郵購扣款時，需保證此卡為具效用之信用卡(不得持偽卡、過期

或已刷爆之信用卡)，若違反規定者，願付法律責任並賠償甲方雙倍以上之金額。

二、乙方若持他人之信用卡辦理本購買行為時，需簽署同意書及需保證此卡為具效用之信

用卡(不得持偽卡、過期或已刷爆之信用卡)，若違反規定者，願付法律責任與支付未

清之金額。

三、若乙方為未成年人，辦理本購買行為時，另須經由法定代理人之簽署，本約定使生效

力。

四、乙方若持他人之信用卡辦理函授購買時，與持卡人所發生之糾紛，概由乙方自行處理。

若因此對甲方產生損害並應對甲方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
五、乙方所持之信用卡辦理本購買行為，超過信用額度所生應付帳款及交易額度，仍負償

還責任。

六、乙方辦理本購買行為所持之信用卡，乙方同意，甲方得依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蒐

集、登載，以電腦處理及傳遞個人資料。甲方應負保守秘密之責。

七、甲乙雙方同意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本合約之準據法，並就所有自本合約所生或本合約相

關之爭議，合意由台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
超級數位科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：

立約人 甲方：

負責人：

乙方： (持卡人簽名)

身分證字號(持卡人)：

地址(持卡人)：

信用卡資料： 銀行 號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

